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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代表就「持久授权书」接受商业电台访问的誊本 

(以下誊本经商业电台同意，在律政司网页内刋出。律政司对此表示感谢。) 

 

节目名称：甲子大观园 (雷霆 881 商业一台) 

播出日期:  二零一二年七月八日 

Q1:  雷霆 881 商业一台节目主持人丘劲勋先生 

Q2:  雷霆 881 商业一台节目主持人熊书颐小姐 

A1:  律政司副法律政策专员黄庆康先生 

A2:  律政司署理助理法律政策专员李天恩先生 

 

[注: 除非另有注明，文中所指的「代理人」，即香港法例第 501 章《持久授权书条例》里的「受权人」

(Attorney) 。] 

 

「持久授权书」的作用 

 

Q1:  对于一些老年痴呆症的老友记，他们慢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判断事物的能力，持久授

权书可如何帮助他们？ 

A1: 一般授权书的特点是它能让授权人授权另一位（我们称之为代理人）。这代理人可以帮助他处

理一些财产上的问题。在一般法律原则下，如果当授权人失去了精神行为能力时，代理人的

授权便会自动撤销。但是，透过香港法例第 501 章《持久授权书条例》，我们可以让那授权人

签立一份称为「持久授权书」的文件，这份文件可以令到即使授权人丧失精神行为能力之后，

譬如有失智，老年痴呆的情况等，「授权」都可以继续有效。这对于授权人来说是方便他处理

一些财产，纵使他仍然在生，但永远失去能力去处理一些户口、物业等等。这是持久授权书

的特点。 

 

Q1:  譬如每月他收到长期服务金，有金钱转账给他，那些金钱如何处理呢? 又譬如家里支出，如果

须用到户口转账等等。这些方面，可以授权给代理人执行。 

A1:  对。 

 

订立「持久授权书」的程序 

 

Q1:  当[授权人]订立持久授权书时，他的精神行为能力要经过医生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A1: 没错。 

Q1:  不是到了老年痴呆晚期。 

A1: 同意。他一定要在正常的精神状况下签订，所以医生的见证是十分重要。在二十八天之内，

就需要到律师面前做一个见证。这日期令授权人更有灵活性订立持久授权书，而且从我们以

往的经验来看，安排医生和律师同场见证须额外的工序和[更为]困难。我们希望这因应法改会

的建议而作出的修订可以帮助市民觉得这份文书[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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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这次修订亦将表格改革，使用家更加容易明白和使用。 

 

Q1:  如果老友记有兴趣订立一份持久授权书，就要找一位医生和一位律师，但是其实申请的手续

是怎样呢？向普通医生查询会否知道？还是要通过律师楼帮助他们去订立持久授权书才可以

开始整个申请程序呢？ 

A1: 因为这是一份自愿整理的文书，所以可能当社工或医护界的专业人士见到当事人有此需要时，

便可以推介给他。这视乎当事人是否想律师帮忙。以往来说，在法庭司法常务官的登记上可

见有一些文书是经律师楼整理。如果律师利用表格整理文书，之后安排医生为授权人见证其

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然后律师再作见证，整个过程便已完成。 

A2: 而且在签立前，因为有表格和相关的解释，所以授权人和代理人可以先行讨论相关的权力和

责任（究竟要处理甚么物业呢？要处理甚么事项呢？）。让大家有一个清楚的共识，然后带备

文件交给律师作签立和见证。如果有需要，再谘询法律的意见。这样便能节省时间和律师的

费用。 

 

Q2:  订立持久授权书后，是否从签订那天开始生效？如何决定甚么时候会用到呢？ 

A1:  《持久授权书条例》于去年[二零一一年]年底[被]修订，今年[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生效。按现

在最新的法例，基本上有三个情况可以令持久授权书生效。第一个是他注明某个日期，举例

来说，可能他选择了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为生效日期。第二个可能性是有一个事件发生了，

譬如他注明了「当我失去了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或者甚至他加上某些条件，譬如在「当我

失去了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特别注明「经医生证明之后」。这便是属于事件性的。第三个可

能性是如果他没有标明，这样便应该是在他签立时开始。理论上，生效时间就是上述所提及

的的三个可能性。但实际上，可想象到的情况是预计当他的精神状况开始出现问题时，代理

人需要前往法庭进行登记。登记后，才可以全面使用这份文件。 

 

这次修订的特点就是，在签立[文件的要求上]，我们作了一些转变。原有的条例（九七年时通

过的条例）是规定律师和医生须同场见证授权人签立文件。但经修订后，程序简化了，亦方

便了授权人，因为他们 [律师和医生] 不需要同时出现。一般可以想象到的情况是先经过医生

检查，因为最关键是要证明他的精神行为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持久授权书」的订明格式及可处理事项 

 

Q2:  现时是否已有一个特定的文件供持久授权书的授权人使用？ 

A1: 有一个法律技术的[问题]，譬如要填写时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在持久授权书的条例中，

有两份表格可以处理两类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授权人只授权一位代理人，另一个情况就

是他授权多于一位代理人。如果他选择两个人或以上，他一定要注明究竟是共同行事，或是

共同和[各别]行事亦可。这是一个比较技术性的概念。共同行事即是两个代理人一定要一致地

决定如何行事。共同和[各别]行事是指代理人可以个别行事或一齐行事也可以。如果他没有表

明，却授权了两个代理人，文件可能变成无效，所以在这地方要比较特别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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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除此以外，在填写文件时，有那些事项需要事前告诉授权人，让他先作决定，从而令填写过

程更迅速及顺畅？ 

A1: 除了是委托一位或多于一位代理人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外，另外也要处理关于他希望代理人如

何帮助他处理财产等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他有一些户口或物业想标明出来，甚至他清晰

地表达这授权本身是做些甚么（例：只是处理入息上的问题/ 是否可以出售当事人的动产或不

动产？），这些均为授权人需要作的决定。如果他希望授权代理人做所有这方面的决定，在这

方面他须清晰地表达。 

 

Q1:  譬如现时 [授权人] 居住的单位，他希望一直在那里居住，无论如何代理人也不可出售，所以

就不授权给他。但其他银行的钱或其他的物业等等，代理人就可以处理。这些分配也可以仔

细在持久授权书上列明。 

A1:   [授权人] 可以附加一些条件，例如他有一名配偶，当事人一方面授权代理人处理物业，但当

要出售物业时，便要先经过太太或配偶的同意才可。或要「先谘询物业达某价值时／先取得

法律意见」才可实行。可以透过些条件去保障当事人的财产及照顾家人。因此，授权人在这

些比较细微的地方要小心补充。 

 

Q2:  即是说，授权人要首先清楚收集及了解自己的财产，然后决定如何分配或者代理人可以做那

些方面的决定。 

A1:  有甚么条件可以加上去。 

Q2:  股票或房屋、地产等项目。 

A1: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关于通知方面的，这对于授权人是一个保障。授权人在签立授权

书时，可写明如果向法庭作出登记前，代理人应该先通知某些人，包括他指名的。。。 

Q1:  亲朋戚友、最亲的亲戚。 

A1:  没错。写下那几个名字是一个保障，因为很多时候预计当[代理人]真正[行使]这份文件[所赋与

的权力]时，正正是 [授权人]失智或失去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如果可通知某些人，这亦对授

权人多一些保障。这也是一个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授权人是否可以更改已订立的「持久授权书」的内容？ 

 

Q1:  如果当一位老友记订立了一份持久授权书，但他的病情还未还严重到令持久授权书生效，但

在这时候他想更换代理人，或想更改一些条款， 例如他刚好中了六合彩，对奖金他可能想另

作安排。在这情况下，他是否要重新订立一份持久授权书，还是可以更改原本的那份，例如

增加一些条款，程序上应如何处理？ 

A1:  根据现时的法律框架，如果他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一个可能性是取消原本那份。即使他

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但该持久授权书已在法庭上登记，就要经法庭确认才可以彻销有关

文件，然后再签立另一份新的持久授权书。 

Q1:  即是要重新订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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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如果授权人有更多附加事项要处理的话，这会是最正常的做法。 

 

如何监督代理人(授权人)行使「持久授权书」赋予的权力 

 

Q1: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谁负责监察？因为[即使]持久授权书里提及代理人要通知某些亲友，

如果 [代理人]没有通知[他们]，可能也没有人知道，法庭亦不会知道，又或者代理人当使用授

权人的金钱时会不会有中饱私囊或在其他人眼中觉得使用得不恰当？这方面有谁可以监督代

理人呢？ 

A1:  实际上，我们的条例有一个机制，给予法庭一个监督的职责。通过法庭的程序，可以撤销文

件，或者甚至免任代理人。 

A2:  有甚么人可以启动申请的程序呢？根据《持久授权书条例》，字眼为「任何有利[害]关系」的

人都可以作出申请。 

Q1:  「利[害]关系」是否一定要和金钱相关？ 

A2:  不一定。其解释是比较阔的。因为涉及到保障授权人的利益。 

Q2:  即是譬如我作为授权人的朋友或亲戚，当见到代理人做得不够好时，便可以向法庭投诉，怀

疑代理人没有好好行使他的权力。 

A2:  在监察时，法庭亦会见到在条例下代理人的责任，其实有十分明确的规定，这包括不可将授

权人的财产和其他人的财产（包括代理人自己的财产）混合在一起。 

Q2:  如果这代理人被法庭判处失职，要免去他的职务，那可以找谁来代替他继续执行职务呢？因

为可能他 [授权人] 当时已经处于精神状况不是十分正常的时候。 

A2:  因为本身持久授权书是给予机会由私人自己双方去订立文书去处理有关事项的文件。如果他

信任的人本身都滥用这权力，而当时授权人已经丧失了精神行为能力，另外有其他法例可以

提供相应的保障。 

A1:  没错。 

A2:  根据《精神健康条例》，法庭可以委任一些另外的代理人(称为「监护人」)去代他行事。 

Q1:  即是一些监护令？ 

A2:  对。或者是监护委员会亦可以作出相应的命令。 

Q1:  即是已经超出了持久授权书的范围？ 

A2:  对。 

Q2:  譬如当授权人填写这授权书时，可否列明一个后备的人选（当授权人的代理人第一人选被罢

免职务时）来帮助他去处理事务？ 

Q1:  还是你们会建议授权人一开始多填写几个人选？让他们可以互相监督或监察？ 

A1:  从选择来说，如果一开始他是选择了多于一个代理人，这是有一个优点。一方面，他们可以

同时互相监察，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其中一位被免除，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忙／补上。这也是一

个值得参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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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授权书」的法律改革 

 

Q2:  一九九七年开始已经制定了《持久授权书条例》。由一九九七年开始到现在，是否已经有人注

册了持久授权书，可否分享一些例子或个案？ 

A1:  其实过往的使用量是偏低的，因为直至目前（至近这一、两个月[二零一二年中]）为止，数字

大约是五十余份。 

Q1:  每年几份？ 

A1:  相对外国来说是比较低。纵然在这个低的数字下，我们近期修订了法例，希望令当事人更加

容易使用此文书。 

 

Q2:  刚才所谈的都是财产上或财政上的处理方法，持久授权书所包含的是否就只可以处理财产方

面的事项？其他譬如个人照顾事项或医疗上的决定等，持久授权书能否做到？外国的授权书

可以包含个人照顾，甚至饮食方面，香港的法律会否保障这些事项呢？ 

A1:  其实目前这条例本身只可以处理财产方面，但在二零一一年，法改会发表了一个新的报告书，

那报告书就是针对持久授权书的个人照顾事宜。报告书的特点就是将授权书的范围再扩阔，

包括如何照顾当事人、帮他作一些决定等，举例来说，接不接受某些治疗、个人起居的安排、

和谁住在一起、居住的地方等等都可以包括在内。现阶段我们已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小组去研

究这报告书，以决定是否采纳所有的意见，或是有一些须作更改及修订。当研究完成后，希

望会再有一个进一步的谘询，因为会有一些比较争论性的部份。举例来说，关于授权的范围

去处理譬如治疗方面，治疗范围的界定，一些关键性的治疗是否应该纳入属于授权书之内呢

等等？这些都会在下一个阶段处理。现阶段条例主要处理财产的问题。 

 

关于「持久授权书」的资讯 

 

Q2:  最后想问如果大家老友记听毕有关持久授权书的资讯，而有意思想订立这份文件，除了寻找

律师的协助外，有没有其他机构或福利团体可以帮助他们？ 

A1:  一方面，资料在网上透过香港大学的社区法律网站有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亦正在[准备]印制

一些小册子，希望让市民，对象尤其是律师、社会工作者及医护界的朋友能够容易地推介。

当然，一般市民亦可以参考这些资讯。 

A2:  我们很鼓励大家先行阅毕这份文件和相应的解释后，才与心目中的代理人商讨究竟这是否适

用。然后当有需要签立这份文件时，再找律师和医生作核实及见证。这一步需要寻找个别的

律师或医生才能提供此服务。 

Q1:  有兴趣的老友记可以向医务社工或者相熟的律师查询，或可浏览 [社区 ]法网的网站

(http://www.clic.org.hk)，搜寻有关持久授权书的资讯。 

A1:  香港法例第 501 章及相关的表格亦可在律政司的网页 (http://www.doj.gov.hk)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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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关于持久授权书的资讯，老友记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法：第一，政府有一项

由义务律师提供的帮助市民处理有关法律方面的难题。如果想使用此免费法律谘询服务，

可事先前往任何一间转介机构预约时间。香港现时有二十八个转介机构，当中包括所有

民政事务署及明爱中心。除此以外，香港亦有福利机构有提供长者法律咨询服务。例如，

圣雅各福群会就会定期安排律师为老友记解答法律疑难。如果各位想知道更多有关持久

授权书的资料，不妨寻求他们的协助。最后，如果老友记想自己了解更多有关持久授权

书的资料，可以浏览社区法网的网站 (http://www.clic.org.hk)，内有详细解释什么是持久

授权书、它的用处和注册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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